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浪潮

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信息”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浪潮信息 2017 年度预计关

联交易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采购货物 

浪潮集团及下

属其他关联方 

网络设备、软件、云

服务、水电冷暖等 
2,627.86 2,500.00 0.23% 5.11% 

小计 2,627.86 2,500.00 0.23% 5.11% 

销售商品 

云南能投浪潮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2,637.11 5,000.00 0.21% -47.26% 

山东超越数控

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1,408.97 8,000.00 0.11% -82.39% 

内蒙古浪潮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1,743.56 1,800.00 0.14% -3.14% 

浪潮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5,153.46 13,000.00 0.41% -60.36% 

浪潮集团有限

公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5,504.71 8,000.00 0.43% -31.19% 

浪潮软件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12,987.92 13,000.00 1.03% -0.09% 



 

提供劳务 

山东浪潮云服

务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16,687.67 16,700.00 1.32% -0.07% 

浪潮集团下属

其他关联方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

端、技术开发服务、

提供劳务 

4,136.12 54,300.00 0.33% -92.38% 

小计 50,259.52 119,800.00 3.97% -58.05% 

其他交易 

浪潮集团下属

其他关联方 
收取房租及物业费 1,035.27 1,400.00 0.08% -26.05% 

浪潮集团及下

属其他关联方 
支付房租及物业费 1,463.78 1,460.00 0.13% 0.26% 

小计 2,499.05 2,860.00 0.21% -12.6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6 年预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119,800 万元，实际销售

商品 50,259.52 万元，与预计相比差异较大的原因系公司本期

暂停向委内瑞拉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口 IT 终端等产品业务以

及关联方客户预测的市场需求变化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6 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

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

额少于预计金额，符合客观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由于公司关联人数量众多，其中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低于本公司上一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公司以同一实际控制人（即浪潮集团）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二、预计 2017 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2017 年预

计金额

（万元） 

2016年实

际金额

（万元） 

采购

货物 

云服务、网络设备等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5,000万元 
总计不超

过 8,000

万元 

不超过

1% 

5,000.00 763.70 

网络设备、软件、水电冷

暖等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

他关联方 

不超过

3,000万元 
3,000.00 1,864.16 

销售

商品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

6,000万元 

总计不超

过 97, 000

万元 

不超过

5% 

6,000.00 5,504.71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委内瑞拉工业科技

公司 

不超过

10,000 万

元 

10,000.00 -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8,000 万

元 

28,000.00 12,987.92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不超过

17,000 万
17,000.00 5,153.46 



 

元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

有限公司 

不超过

4,000万元 
4,000.00 2,637.11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内蒙古浪潮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2,500万元 
2,500.00 1,743.56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23,000 万

元 

23,000.00 16,687.67 

销售服务器及 IT 终端、

技术开发服务、提供劳务 

浪潮集团下属其他

关联方 

不超过

6,500万元 
6,500.00 5,545.09 

其他

交易 

收取房租及物业费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

他关联方 

不超过

1,500万元 
总计不超

过 3,500

万元 

不超过

1% 

1,500.00 1,035.27 

支付房租及物业费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

他关联方 

不超过

2,000万元 
2,000.00 1,463.78 

三、关联交易的签署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计算机配件、网络设备、云服务及软件，

销售服务器、销售 IT 终端及散件等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各

项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价格和条件进行。与独立第三方供货商相

比，浪潮集团等在产品供货期、货款的结算等采购政策方面存在较大优势。 

为规范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与浪潮集团于 2016 年 3 月签订

了《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规定公司与浪潮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须遵循独立第三方的价格等条件，杜绝了关联交易可能发生的

价格不公正或条件不公平的情形。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浪潮软件、云南浪潮、内蒙古浪潮等关联销售主要系关联方在提供软

硬件集成的整体解决方案时，客户一般会要求由同一家公司负责整个业务，以便

于在沟通、维护等方面更加便利，关联方就会产生对公司服务器等产品的需求，

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采用同一品牌的软硬件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可以增加

客户的信任度，也可以拓宽公司的销售渠道，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对浪潮集团、软件集团的关联销售主要系某些大型客户对供应商的资

质、规模等方面有特殊的要求，而由关联方承揽该类业务可能会比公司更有优势。 



 

公司对 VIT 公司的关联销售主要系在有回款保障的基础上向 VIT 公司出口

IT 终端等产品，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与浪潮集团及下属其他关联方之间的房屋租赁主要系公司的办公场所

和生产经营场所均与上述关联方在同一地点，这样有利于资源整合和扩大公司的

市场影响力，同时也提高了经营管理效率，降低了经营管理费用。 

公司选择与关联方进行交易，主要原因如上所述，同时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

间长期、良好的合作也降低了彼此的磨合成本。因此，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合作

是确切必要的，且在公司业务发展稳健的情况下，将会持续开展与它们之间的公

平、互惠的合作。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对

公司利益的损害；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在

关联董事张磊、庞松涛、袁安军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项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公司 2017 年预计交易额度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关

联交易的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

的损害，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

的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



 

易事项，发生的交易事项均属合理、必要，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客观公允，不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批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明确同

意，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彭凯、刘爱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4 月 21 日 




